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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 函

機關地址： 104237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09號
聯絡人：洪偉欽

聯絡電語： 02-23116117#636618

電子信箱： MND02D967@staff.mil. tw 

受文者：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年2 月 11 日

發文字號：國政文心字第 1155003102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報名簡章，紙本， 14, 頁。（附件一 A05000000Cl 155003102020-1.pdf) 

主旨：檢送民國 115年「全民國防教育南沙研習營」活動報名簡

章，請查照。

說明：

一、依「全民國防教育法」暨本部「民國 115年推展全民國防

教育工作計畫」辦理。

二、本活動旨在強化青年學子國土疆域概念，彰顯我國南海

主權，對體驗海軍遠洋巡弋、國軍經略太平島及環保生

態教育深具意涵，請協助宣導周知，並鼓勵大專院校學

生（含博、碩士生）、國中（小）學全民國防教育教師

參加。

三、 114年第2梯次參研活動因天候影響順延，為維護師生權

益，原錄取學校計臺北科技大學、淡江大學、臺北市立

大學及臺灣大學等4所，資格保留至今 (115) 年同梯次

實施。

四、報名期限自即日超迄115年3 月 16 日止，採通訊報名（郵

戳為忍；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09號），相關遴選

方式，詳載於活動報名簡章，報名表格請逕至本部政戰

資訊服務綱 (https : /gpwd.mnd.gov.tw) 或全民國防教育

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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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 : /aode.mnd.gov.tw) 下載運用。

正本：教育部、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丶

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山

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高雄大學、國立柬華大學、國立暨

南國際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屏束科技大學、國

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國

立宜蘭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立臺

南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國立勤

益科技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

立金門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

學、國立屏東大學、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國立臺灣戲曲學浣、國立臺南護理專

科學校、國立臺柬專科學校、柬海大學丶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柬

吳大學丶中原大學、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丶中國文化大學、逢甲大

學、靜宜大學、長庚大學丶元智大學丶中華大學學校財團法人中華大學、大禁

大學丶華梵學校財團法人華梵大學丶義守大學丶世新大學、銘傳大學、實踐大

學丶朝陽科技大學丶高雄醫學大學丶南華大學丶真理大學、大同大學丶南臺學

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丶嘉輾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輾理大學丶

樹德科技大學丶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惡濟大學、臺北醫學大學丶中山醫學大學丶

龍華科技大學、輔英科技大學、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丶長榮大學丶

弘光科技大學丶中國醫輾大學、健行學校財團法人健行科技大學、正修學校財

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丶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學丶玄奘大學、建國科技

大學丶明志科技大學丶台銅學校財團法人台銅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丶聖約

翰科技大學、嶺束科技大學丶中國科技大學丶中臺科技大學丶亞；州大學、開南

大學、佛光大學丶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丶中信金學校財團

法人中信科技大學、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丶景文科技大學丶財

團法人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柬南科技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丶南開科技大

學丶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僑光科技大學、厝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

科技大學、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

學丶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丶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城市

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大華學校財團法人敏實科技大學丶醒吾學校

財團法人醒吾科技大學、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丶華夏學校財團法人

華夏科技大學丶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丶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

學、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丶崇右學校財團法人崇右影藝科技大

學丶台北海洋學校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丶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束科技大

學丶中信學校財團法人中信金融管理學浣、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浣丶

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浣丶黎明技術學浣丶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

護理健康學浣丶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

學浣、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丶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

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丶惡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敏惠

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丶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丶聖毋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新生學

校財團法人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丶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臺北市立大學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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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屬公開資訊

石在維研習活動訓量，以擴大全民國防教育種能。

2．研習人員缺額由教育部自行律定遞補方式；另活動協調會召

開前 l 週，倘人數未達前揭參訓門檻，即取消該梯次活動資

格，由大專浣校依備選優序遞補紐隊。

（二）大專浣校：

1. 以國內大專浣校為單位，參照活動報名簡章，遴選教師 l 員

及博、碩士、大四、大三學生 6 員（共計 7 員），紐隊報名

參加（各學校報名以 l 隊為限）。

2．各學校得視相關系所設置，採多系所或單一系所紐成參硏營

隊；另考量太平島及任務艦住宿限制，各學校女性學員以 2

位為限（每梯次共計 6 員），並視各梯次營隊編紐需求平衡

調配。

3. 114 年第 2 梯次錄取學校「臺北科技大學、淡江大學、臺北

市立大學及臺灣大學」等 4 所學校，因受「海域熱帶低壓擾

動」影響活動取消，保留參硏資格至 115 年第 2 梯次實施。

4．保留資格學校，請參照活動報名簡章規定於期限內完成報名

即可，逾時視同放棄，缺額由大專浣校備取優序紐隊遞補。

5．備取學校優序，以時限內依報名資料郵寄日期順序（以寄件

噹日郵戳為恐），同時符合活動簡章規範者為優先。

6．如第 2 梯次報名學校缺額時，由國防大學遴選硏究所軍職

博、碩士生遞補參與研習活動。

二、報名作業：

（一）活動訊息及報名簡章，函請教育部配合相關會議時機宣導周

知，並函文國內各大專浣校，鼓勵所屬國中、小學教師及博丶

碩士、大四、大三學生報名參加。

（二）前項遴選採公開報名，由各學校參照活動報名簡章，調查相

關系所師生參與意願後，遴選教師及博、碩士、大四、大三

學生紐隊報名（各學校報名以 l 隊為限）；教育部國中、小

學全民國防教育師資統由教育部蒐整後寄至國防部。

（三）報名作業採通訊郵寄方式，由教育部及各學校指定主辦系所

（單位），彙整個人報名表及繕造團體名冊，郵寄至國防部

承辦單位收辦（為避免郵寄疏誤，請電語聯繫喵認），即完

成報名手續；報名期限自活動公布日超，迄 115 年 3 月 16

第 2 頁，共 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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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屬公開資訊

日截止（以寄件噹日郵戳為恐），逾期不予受理（報名表及

團體名冊格式逕至國防部政戰資訊服務綱或全民國防教育綱

下載（綱址： https://gpwd. mnd. gov. tw; https://aode. mnd. gov. tw) 。

（四）國內各公（私）立國中、小學全民國防教育課程教師報名作

業，請依教育部規定辦理報名事宜。

三、資格審查：

（一）承辦單位彙整各學校報名資料，審查核校報名資格無誤後，

完成前置作業。

（二）各梯次報名學校倘未達訓額數（含隨隊教師 7 員），由國防

部平衡調配，訓額轉供他校，俾使軍事資源妥適運用。

陸、營隊編紐：

依據報名結果，邀集各參硏學校（單位）召開活動協調會 (3 月

下句召開），完成 3 梯次參研營隊編紐，第 l 至 2 梯次各由 3 所

學校共紐營隊，每梯次計教師 3 員及博、碩士、大四、大三學生

18 員（合計 21 員），第 3 梯次由教育部遴選國內公（私）立國

中、小學全民國防教育師資，計教師 21 員；另第 l 至 2 梯次由各

校隨隊教師擔任正、副領隊（領隊 l 名、副領隊 2 名），第 3 梯次

由教育部視遴選資深教師擔任。

活動費用及繳納方式：

加活動師生，應於報到時繳交膳

元）、保險 (500 元）等費用，每人合計新臺幣 2, 188 元整，

並依「國軍各級單位現金會計作業規定」，以保管款科目列帳

管理。

二、保險契約依保險公司實際簽訂內容為主，保險期程自活動報到

時超至結束日 2400 時止，合計 9 日。

三、學員報到後，倘因天候（災害）影響，致活動提前（延遲）返

航，依實際天數退還（加收）膳食及保險等費用。【無】

捌、天然災害影響應變：

一、活動行前，倘遇颱風或海象惡劣不宜航行等天候因素，由國防

部調整期程延後實施；活動期間得視況提前或延遲返航，倘取

消噹月南海偵巡任務，研習活動併同取消辦理。

二、各參研學校須指派專責聯絡人員，並提供 24 小時聯繫電語，協

助家屬緊急狀況處置；另登島噹日午、晚餐休息時間，安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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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與家屬聯繫。

玖丶一般規定：

一、患有肺炎丶心臟病、氣喘病、癲癇症、漢生病、精神疾病、法

定傳染病（如開放性肺結核等），曾施用「瘡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 2 條所稱之舞品，以及懷孕者，皆不得報名；另登艦前經體

温量測，倘有流戚或發燒症狀及懷孕者，取消參與活動資格。

隱匿不報，於活動期間致生事故者，由參加學員及家長自行負

責，報到時倘發現前述病症者，接訓單位逕予退訓。

二、各梯次報到時間、地點與活動須知，於報名作業完成後，配合

活動協調會召開通知，報到時請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並

備妥個人隨身物品；另考量艦般活動安全，請避免穿箸裙裝丶

涼鞋，以輕便褲裝、防滑運動（休閒）鞋為主。

三、為利活動整備，各報名學校於活動前 l 週，須輔導營隊加入全

民國防教育社群，並鏈結國防部發言人臉書、政戰資訊服務綱丶

全民國防教育綱等綱玷，掌握活動最新訊息；另出發前 10 日，

各參硏學校應完成人員名冊、個人特殊病史及過敏輾物等資料

校訂，俾供緊急醫療救護運用。

四、活動承辦單位及聯繫資料：

（一）國防部政治作戰局（文宣心戰處）洪偉欽少校。

電語： 02—85099079, 傳真： 02—85099089 。

報名通訊地址： 10462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 409 號（全民國

防教育南沙研習營承辦單位收）。

相關活動訊息及報名表格：逕至國防部政戰資訊服務綱或全

民國防教育綱下載（綱址： https: / / gpwd. mnd. gov. tw ; 
https:// aode.mnd.gov. tw) 。

（二）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承辦人電語： 02—773678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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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民國 115 年「全民國防教育南沙研習營」活動赧名表

姓 名 性 別 身 高

身分證
血 型 體重

近 3 個月 字 號

2 吋照片
民國年月 素 食

口是
生 日 日

口否

就讀（服

務）學校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口同上

緊急聯絡人

與報名人關係

緊急聯絡電語

（辦公及行動）

家長（法定代理

人或監護人）

同意簽名及蓋章

教育部（學校）

核 - 早
［身分證正面浮貼處］

聯 絡 住家電語：

a 屯 訝舌 行動電語：

社 團

、經 歷

電子郵

件信箱

口無

口有（靖於空白處敘明病症）

有 無

痼 疾

本 人

簽名及蓋章

學校（系所）

核 - 早
［身分證反面浮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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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名程序

本件屬公開資訊

一、以國內大專院校為單位，由學校遴選教師 1 員及博、碩士、大四、大三
學生6 員（共計7 員），維成營隊報名參加（各校以乙隊為限） ；另各學
校得視相關系所設置，採多所或單－研究所維成營隊，惟考量太平島及
任務艦住宿限制，女性學員以2位為限。

二、前項經學校遴選之參研師生，須依報名表填寫個人資料，黏貼國民身分
證正、反面影本及親筆簽名蓋章，家長（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於同意

欄親筆簽名蓋章後（隨隊教師免填註家長欄位），經學校及系所核章璫
認，由主辦系所索整個人報名表及繕造團體名冊，以學校為單位，郵寄
至國防部承辦單位收辦，即完成報名手續。

三、報名期限自活動公布日超，迄民國 115年3月 16 日截止（以寄件當日郵戳
為還），逾期不予受理（為避免郵寄疏誤影響，請電語聯繫璫認） ；報
名表及團體名冊格式逕至國防部政戰資訊服務綱、全民國防教育綱，自

行下載（列印）填註。
四、承辦單位聯繫資料：國防部政治作戰局（文宣心戰處），電語02-85099079,

傳真02-85099089 ，通訊報名地址： 10462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09號（全民
國防教育南沙研習營承辦單位收） ；另活動訊息即時公布於國防部政戰資
訊服務綱、全民國防教育綱（綱址： https://gpwd.mnd.gov. tw; 
https://aode.mnd.gov. tw) 。

貳、報名作業

一、承辦單位索整各學校報名資料，核校資格蕪誤後，訂於3月下句公布備
取參硏學校。

二、訂於3月下句由青年日報刊載，並即時公布於國防部政戰資訊服務綱丶
全民國防教育綱；另以電語通知各備取學校。

參、活動費用
每人新臺幣2,188元整（含膳食、洗滌、保險等費用），於活動報到時統
一收繳（保險費以實際投保簽約為主） ；倘因天候（災害）影響，致活動
提前（延遲）返航，依實際天數退還（加收）膳食及保險等費用。
丶一般規定

肺炎丶心臟病、氙喘病、癲痼

（如開放性肺結核等），曾施用「瘡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條所稱之瘡
品，以及懷孕者，皆不得報名；另登艦前經體温量測，倘有流成或發燒
症狀及懷孕者，取消參與活動資格。隱匿不報，於活動期間致生事故者，

由參加學員及家長自行負責，報到時倘發現前逑病症者，接訓單位逕予
退訓。

二、各梯次報到時間、地點與活動須知，於報名作業完成後，配合活動協調

會召開通知，報到時請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並備妥個人隨身物品。
三、活動行前，倘遇颱風或海象惡劣不宜航行等天候因素，由國防部調整期

程延後實施；活動期間得視況提前或延遲返航，倘海軍司令部公告調整
任務型態或取消當月南海偵巡任務，研習活動併同取消辦理。

四、出發前10 日，各參研學校完成人員名冊、個人病史等資料校訂，俾供緊
急醫療救護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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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校名）參加國防部民國 115 年「全民國防教育南沙研習營」
活 動 人 員 名 冊 ( 格 式 篦 例 ) 

出生 系 所
疾病史 通訊資料

緊急聯絡人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及輾物 （地址丶電語丶

年月日 年 絡i （關係）
過敏 電子郵件信箱）

53 年
臺北市00區00里O

劉00
張00 00所 鄰00路0號

男 01 月 Al20XXXXXX 無 0910XXXXXX 
（領隊） 副教授 0928XXXXXX 

16 日 夫妻
ABCD123@yahoo.com. tw 

73 年 00所
桃園縣00鄉00村O

陳00
陳00 鄰00路0號

男 05 月 Hl20XXXXXX 碩 無 0939XXXXXX 

f 籌） 0935XXXXXX 
10 日 硏究生

AB12345@yahoo.com. tw 
父子

' 
' 醴' 
) 表格依名冊繕造需要，自行延伸。

備註：

一、研習營領隊由00研究所000教授擔任，參加人數計教師 l 員、博碩士、大四、大三學

生 6 員，合計 7 員（女性 2 員丶男性 5 員）。

二、本表得依需要自行加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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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校名）參加民國 1 1 5 年「全民國防教育

南沙硏習營」活動手冊

壹丶活動目的（約 200 字）

貳、活動須知（請參考 115 年活動須鉅）

參、活動行稈規劃表（請參考 115 年行稈規劃表）

肆、塋描（島）注逸事項（請參考 115 年注逸事項）

、傾隊及隊員名單（請蕢校依國防部格式修訂）

柒、參與團隊簡介：（約 500 字）

捌、研究專題（請每人撰寫 1 篇硏究專題，每篇約 1,500 字）

玖、附件（補充實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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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民國 1 1 5 年「全民國防教育南沙硏習營」
活 動 自 付 蕢 用 統 計 表

` 日期 早餐 中餐 晚餐

D 日 自理 V 

D+l 日 V V V 

D+2 日 V V V 
\ 

! ; ~ D+3 日 V V V 

] ? D+4 日 V O （島上用餐） O （島上用餐）

D+5 日 O （島上用餐） V V 

D+6 日 V V V 

D+7 日 V V V 

D+8 日 V V 自理

說明：

一、膳食費：每人 1,288 元。
（一）海軍司令部： 1,003 元（早餐 26 元 x7 餐＝ 182 元、中餐 64 元

x7 餐＝448 元、晚餐 39 元 x7 餐＝273 元、餐盒 100 元）。
（二）海巡署： 285 元（早餐 l 餐 70 元、中餐 l 餐 120 元、晚餐 l 餐

95 元，共計搭伙乙日）。
二、洗滌費：
（一）海軍司令部：每人乙套（床單、被套、枕頭套） 300 元。
（二）海巡署：每人 100 元。
三、保險費：每人約 500 元（保險期程自活動報到時超至結束日 2400

時止，合計 9 日，費用以實際投保簽約為主）。
四、每人活動費用共計新臺幣 2,188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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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民國 115 年「全民國防教育南沙研習營」活動須知

一、為使各位學員認識我國南海政策，體驗南沙群島環礁生態與海洋

資源之重要性，進而深耕國土疆域意識，本次活動配合海軍南海

偵巡暨支援海巡護漁任務實施，歡迎各位同學參加民國 115 年「全

民國防教育南沙研習營」活動。

二、活動期程共計 9 日，請隨時注意中央氣象局海（氣）象資訊，及

國防部通知活動延期或取消等訊息。

三、行前請加強個人衛生保健，登艦前將安排體温量測，倘有發燒症

狀，取消參與活動資格；航程期間疑似流戚個案，採取隔離醫療

措施（發燒症狀超，自主健康管理 10 日），不得隨隊登島，避免

交互戚染。

電語卡、洗衣袋、葷船輾、不織布一般口罩、防曬乳、太陽眼鏡丶

長袖服裝、防滑鞋、防蚊液丶手電筒、文具、盟洗用具、換洗衣

物、拖鞋、毛巾、環保琬（杯）筷……等日常用品），活動期間恪

遵輔導（工作）人員指導，注意自身安全。

五、參加人員避免穿箸裙裝、涼鞋，以輕便褲裝、防滑運動（休閒）

鞋為主；另活動行前及結束後，倘有長官慰勉或召見行程，請參

加學校配合辦理，並預先準備乙套正式服裝。

六、活動期間參訪（研習）地點均屬軍事機艦及基地設施等場所，依

據「國家機密保護法」、「國家安全法（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等

相關規定，嚴禁攝（錄）影，報到時統一收繳行動電語及相機存

管，俟全程活動結束後歸還。

七、活動內容因涉及國軍海洋巡防任務，應避免訊息外洩影響我國遠

洋防衛安全，請參加學員於活動結束前，不得向非相關人員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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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籍綱路發表活動訊息，以維護軍事機密安全。

八、各位學員完成報到及寢室安排後，由艦般幹部輔導認識環境，協

助各項課程實施。

九、任務艦抵達南沙太平島海域，將停靠於外環礁處，換乘接駁般登

島，由於海象風浪不定，接駁過程仍具有危險性，請遵從輔導（工

作）人員指示，並發揮互助精神，注意自身與夥伴安全。

十、登島後，配合海巡署行程規劃，實施各項參訪及宣示主權等活動。

十一、請遵從輔導（工作）人員指示，並斟酌自我體能狀況參與相關

活動，倘有身體不適，即時告知輔導（工作）人員，由艦般醫療

照（救）護小紐，提供醫療服務，如需緊急醫療救護時，依海軍

急難救護（醫療）作業程序辦理；另請各學校指派專責聯絡人員，

遇重大事件時，協助家屬緊急狀況處置（國防部聯絡人洪偉欽少

校，電語 02—85099079; 海巡署束南沙分署南沙指揮部聯絡電語：

十二、活動結束前，實施研習心得寫作與經驗分享，請就南海戰略情

勢、區域安全丶歷史人文、海洋法制、生態保護、國際宣傳與全

民國防教育等相關議題，擬訂報告主題。

十三、戚謝各位學員積極參與本次研習活動，希望能將研究成果（心

得）與同學（師長）分享，並運用於您學術研究之上。

最後，戚謝您的熱情參與，並祝福本次活動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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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民國 115 年「全民國防教育南沙研習營」

活動塋艦（島）注逸事項

壹、登艦注意事項：

一、登艦人員須完成互助編紐，俾相互照應。

二、每日早晚 2 次點名 (0700 、 2200 時），由營隊輔導員負責學員

點名與生活管理。

三、攜行特殊物品（如刀械丶氣瓶等）請先提出報備，核准後放行。

四、非屬必要，不可離開艙房擅自行動，如欲至艙間外部（甲板）

活動，應經輔導（工作）人員同意，以集體行動方式前往。

五、登艦人員嚴禁在甲板（船上）奔跑媾戲。

七、艙房內嚴禁菸火，以免發生危安事件。

八、避免接觸或餵食禽鳥及其糞便，注意個人衛生保健；航程期間

倘有發燒或疑似流戚個案，應戴口罩隔離醫療（發燒症狀超，

自主健康管理 10 天），避免交互戚染。

貳丶太平島登島注意事項：

一、太平島為軍事設施管制區域，未經許可，不得擅自攝影或測繪，

請遵從輔導（工作）人員之引導；另未獲科技部許可，依規定

不得於島上探勘硏究。

二、登太平島前，經體温量測，倘有發燒或疑似流戚個案，不得隨

隊登島，留置艦般隔離醫療。

三、島上供應三餐，請於指定地點用餐。

四、夜間外出，請自備手電筒；非經輔導（工作）人員同意及陪同，

不得前往海邊戲水，以石在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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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避免戶外吸菸或任意拋擲火種，以免引超火災。

六、請自備個人盟洗用具、換洗衣物、拖鞋、毛巾，以維環保；太

平島未設置商店或販賣部，個人用品請酌量攜帶，並預先購置

電語 (IC) 卡，俾與家屬聯繫。

七、請攜帶個人需用暴品，如遇傷病可前往南沙醫浣就醫。

八、請斟酌個人狀況，準備遮陽衣帽、防曬油等物品，以免曬傷。

九、不破壞噹地生態環境，任何島上文物（含礦、沙、植物、生物），

均不得攜出。

十、活動期間禁止餵食、碰觸或拿取海中生物，且勿踩踏姍瑚礁石，

避免破壞生態。

十一、可攜帶適噹裝備（望遠鏡、圖鑑、記錄本等），進行生態觀察

（不得探勘硏究），且登島服裝以輕便、舒適為佳。

十二、不影響噹地生態環境，自許做個「只留下足跡，僅帶走回憶」

的好觀察家。

｀二、丶 4[］：［三二三三］］：；三三］＼］不聆：二：／＇二二等待
十五、保持適噹的觀察距離，發現鳥巢或鳥類有育雛行為時，盡量

遠離，避免鳥爸媽因人為干擾而棄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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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屬公開資訊

附件 7

參加「全民國防教育南沙研習營」切結書

本人 參加民國 115 年「全民國防教育

南沙研習營」，因活動期間研習參訪軍事機艦及基地設施

等場所，將石在遵國家機密保護法、刑法、陸海空軍刑法

及國家安全法（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等相關法令規章，

不得刺探丶蒐集、洩漏或交付國家機密（軍事機密、國

防秘密）等相關資訊；另參訪及勤務運作，願恪遵活動

有關規定及輔導（工作）人員之指導。活動期間如因未

遵守規定及人員指導，致發生意外事故，使本身法定權

益遭受損害，同意自行負擔一切法律責任。

此致

防部

身分證字號：

住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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